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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党发„2017‟20 号 

 

 中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委员会 
 北 京 信 息 科 技 大 学  

关于印发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公务活动 
礼品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公务活动礼品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7年

3 月 13 日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中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委员会 

北 京 信 息 科 技 大 学  

2017 年 3月 23日

中国共产党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委员会 
北  京  信  息  科  技  大  学 

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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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公务活动礼品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 为保持全校各单位及教职工廉洁从政、从教，进

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规范我校公务活动礼品管理，根据《中

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、《北京市市级领导公务活动礼品管

理办法》（京办发„2017‟3 号）精神，以及《高等学校教师职

业道德规范》、《北京市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

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实施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礼品，是指教职工在参加国内外公务

活动中接受的职务性赠品，或因职务性影响、公务性影响接受

的赠品，包括： 

（一）礼物：实物类礼品； 

（二）礼金：现金（包括人民币和外币）； 

（三）礼券：各种有价证券，如股票、债券、银行信用卡、

储蓄卡等； 

（四）购物卡：各种支付凭证，如商业消费卡、提货单、

公共交通卡等； 

（五）会员卡：供持卡人在消费活动中进行会员身份认证

识别，并凭此消费、免于付费或享受折扣的凭证； 

（六）其它形式的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。 

第三条  按照统一领导、集中管理的原则，成立公务礼品

管理工作协调小组，统筹公务礼品管理工作。公务礼品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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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协调小组由党校办牵头，纪委办（监察处）、财务处、审计

处、国际交流处为成员，主要职责是：贯彻落实中央和北京市

关于公务礼品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制定礼品管理的工作制度，向

学校报告礼品的接收、保管、利用情况，提出礼品处置的方案。 

第四条  党校办负责受理全校礼品上交登记工作（以下称

“登记管理部门”），指定专人（以下称“登记管理人员”）

负责礼品接收、登记和保管。 

第五条  纪委办（监察处）负责对礼品上交登记及管理工

作的监督检查，督促各二级单位认真执行本办法，并将执行情

况纳入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内容。 

第六条  各单位及教职工应遵守以下规定： 

（一）各单位之间不得违规赠送和收受礼品； 

（二）教职工之间不得用公款赠送礼品； 

（三）各单位及教职工不得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、主管范

围内的下属单位和个人、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的单位和个人、

学生和家长赠送的礼品； 

（四）领导班子或领导干部不得决定、授意、同意违规赠

送或收受礼品； 

（五）领导干部的父母、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不得收受与

该领导干部行使职权有关的单位和个人、学生和家长赠送的礼品。 

第七条  各单位及教职工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或由他人代

为收受转交的礼品，应自收到之日起（在外地收受的，自回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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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）一个月内按以下规定登记上交，逾期未上交的视同收受： 

（一）单次收受礼物价值合计在 200 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必

须先登记上交，再按规定处置； 

（二）所收礼金礼券购物卡会员卡，不论数额多少，一律

登记上交。 

第八条  收受礼品的单位或个人按照第四条规定向登记管

理部门上交所收受的礼品，登记管理人员接收后，应填写《北

京信息科技大学礼品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并向上交人出具《北

京信息科技大学礼品上交凭证》（见附件 2）。 

第九条  登记管理部门所接收的礼品按以下规定处理： 

（一）接收的礼物，协调小组提出处置意见，报校领导批

准后进行分类处置；一般日用品、食品等易变质礼物及其他不

宜存放的礼物，经校领导批准后，用于帮困、慰问、捐赠等活动； 

（二）礼金全额上缴学校财务处； 

（三）接收的各类礼券、购物卡、会员卡等有价证券、支

付凭证，经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后，协调小组提出处置意见，报

校领导批准后进行处置，所得收入全额上缴学校财务处；因客

观原因无法变现的，经校领导批准后，用于帮困、慰问、捐赠

等活动。 

登记管理部门按以上规定填写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礼品处

理审批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经协调小组后提出意见，报校领导批

准，对礼品进行分类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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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登记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礼品的管理，建立、健全

有关制度和手续，做到账目清楚、账物相符。每半年对全校礼

品收交、登记和处理情况进行检查、统计，填写《北京信息科

技大学礼品登记册》（见附件 4），并报送上级有关部门。 

第十一条  各单位及教职工按照规定主动如数上交礼品、

如实报告组织的，不作为违规行为；未按照规定主动如数上交、

如实报告组织的，依照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 各单位应将执行本办法情况纳入领导干部民主

生活会、述职述廉汇报内容，加强对照检查，并以适当形式在

本单位范围内予以公布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党校办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1.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礼品登记表 

      2.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礼品上交凭证 

      3.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礼品处理审批表 

4.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礼品登记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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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礼品登记表 

部  门  

上交人  上交时间  

上交礼品情况 

礼物（名称、编号、价值、数量）： 

 

礼金（数额）： 

 

礼券（名称、编号、价值、数量）： 

 

购物卡（名称、编号、价值、数量）： 

 

会员卡（名称、编号、价值、数量）： 

 

其他 

 

合计价值：        元 

登记管理人员  

备  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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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礼品上交凭证 

（存  根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第   号 

    今收到             （部门）         （同志）上交礼品（名称、

数量、价值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党校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礼品上交凭证 

（记  账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第   号 

    今收到             （部门）         （同志）上交礼品（名称、

数量、价值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党校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礼品上交凭证 

（收  据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第   号 

    今收到             （部门）         （同志）上交礼品（名称、

数量、价值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党校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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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礼品处理审批表 

单位  

 

 

 

 

 

处理 

意见 

移

交 

有

关 

部

门 

处

理 

接收部门： 

礼  物： 

礼  券： 

购物卡： 

会员卡： 

其  他： 

合计价值：       元 

部

门

自

行

处

理 

上缴学校财务处  

用作帮困、慰问、捐赠等  

其  他  

合计价值：       元 

登记管理人员  

协调小组 

意  见 

 

校领导 

意  见 

 

        审批人： 

移交 

情况 

 

移交时间：      移交人：      接收人： 

备注：礼金应注明金额，礼券购物卡会员卡应注明名称、编号、价值、数量等。 

 



— 9 — 

附件 4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礼品登记册 

序 

号 

上交人

姓  名 

登记

时间 

礼品 上缴凭

证编号 

处理

情况 

移交

时间 名称 数量 价值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校办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

中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17年 3月 23日印发 


